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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

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数据价值，绿网发起了“数据共创”项目，将绿网环境数据作为社会资

源进行开放，无偿开源给各种应用产品（主要为 API 端口形式），让更多人一起来创造环境数据

更大的价值。只要数据应用产品能促进环境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监督企业环境表现、推动环境

法规政策完善、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对环境和社会是有利的，原则上我们都可以进行数据开源。

绿网环境数据开放接口，11 月接收合作伙伴数据调用，总请求量约为 1739 万次。

绿网联系方式：

邮箱：office@lvwang.org.cn（优先）

电话：（020）8404 5549

新增开源合作伙伴：

重庆环问问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开源项目环评、违法处罚、排污许可证，用于企业环保信

息查询及环保管理服务系统；

环保部信息中心，向其开源违法处罚、矿区数据，以完善基础数据，加强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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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关于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公示的公告（2021 年 11 月）

为更好保障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绿网对企业环境违法记录的公示期限设

立为 5 年，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超过 5 年的不予公示。若企业有多条环境违法记录，从

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

2021 年 11 月，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对以下企业环境违法记录进行隐藏或删除处理。

对已隐藏环境违法记录的企业，若再次出现违法行为，则该企业的历史违法记录信息将在绿

网网站重新公示，并从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重新计算公示期限。

公众若对以上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处理原因有异议，或发现绿网存在遗漏收录以上企业环境

违法记录的情况，可联系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序号 企业名称 环境违法记录隐藏/删除原因

1 广东龙之湖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2 六安市金裕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3 乐凯特科技铜陵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4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5 六安市红枫木业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6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7 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8 吴江市志超钢架彩钢板房厂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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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城市环境数据年报

绿网以超 2000 万家制造业、采矿业等产生污染物和环境影响的主体数据和超 300 万家固定

污染源数据，开发全国固定污染源定位定量定流域环境大数据应用，可应用于区域、流域污染源

管理、碳减排等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截止 2021 年 11 月底，绿网共上线环境数据约 19 亿条，上

线环境数据全部地理信息化。

绿网城市环境数据年报是根据绿网数据库收录归集的环境数据为基础，展示绿网区域环境数

据状况的分析报告，仅以绿网收录入库数据为基础。由于信息公开质量和收录时效等问题，本数

据年报并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实际环境状况，年度实际环境状况请查阅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公开数

据或环境状况公报。

11 月，绿网向哈尔滨市相关政府监管部门、检察院以及生态环境部分别寄送《2020 年哈尔

滨市环境数据年报》。

（哈尔滨市环境执法分析节选，摘自《2020 年哈尔滨市城市环境数据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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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增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建议信访函

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污和环境风险管控单位名录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要求，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中已

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应被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绿网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筛选出以上六个重点行业中属于排污许可

重点管理的企业名单，通过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匹配出已经被纳入最新名录的单位，剩

下的即应增补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在全国共筛选出 11325 家。绿网将增补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建议信访函邮寄给生态环境部、32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三百多个市级生态环境部门，

请各地监管部门予以核实。

数据应用：排污许可证问题反映

11 月向生态环境部，以及甘肃、新疆、辽宁、广东、重庆、广西、四川、浙江、山西、河

北、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安徽、山东、江苏等 17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发送《关于火

电行业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发布的问题汇总》，反映部分企业许可证到期未延续、许可证

内容有空缺或与标准不符、执行报告发布不合规等问题，请相关监管部门核实。

数据应用：排污监测问题反映及回复

针对绿网前期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寄送关于污染

源排污许可和排污监测问题的建议函，反映当地部分排污单位未有排污许可管理信息、排污许可

执行报告填报数据存疑、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未公开或未完整公开，以及监测数据异常等

问题，建议相关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予以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

目前三地环保部门均已就核实情况进行回复，共对 13 家未公开或未完整公开自行监测数据

的重点排污单位督促完成整改、11 家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企业协助完成领证或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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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全国水源地水质公开情况及建议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绿网汇总全国各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2021 年 9 月市级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信息进行评价。

截止至统计日各省及直辖市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水源地水质报告的最新月份

信息公开情况

从总体上看，本月份有 15 个省及直辖市仍未及时公开 10 月份的水源地水质报告，其中，

四川、天津、河北、上海水源地水质信息更新滞后情况突出，另外新疆，宁夏，北京，广西未按

要求发布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信息。

重点关注

1、湖南省益阳市资江水源地自 2021 年 9 月开始出现锑超标的情况，至 10 月益阳市资江水

源地仍然超标。益阳市资江水源地曾于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多次出现锑浓度超标的情况，自 2019

年开始水质恢复达标状态。如今资江益阳段再次出现锑浓度超标的情况，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应该在发布该水质信息时做出原因分析并提出有效整治方案。

2、黑龙江省 10 月水源地水质月报依据《关于征求“十四五”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水质

目标意见的函》（环办便函[2021]317 号）中的意见，将佳木斯市江北新水源和绥化市第一水源

地扣除铁和锰后进行评价、伊春市翠峦区水源地扣除高锰酸盐指数和铁后进行评价，发布 2021

年 10 月黑龙江省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的信息。根据《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本底判定技术规定（暂

行）》（环办〔2019〕2 号）第 5条第 3款规定，“确定为环境本底的水体、监测断面（点位）

及监测项目，按照确定的水体、断面（点位）、时段和监测项目，在城市地表水和饮用水源达标

考核和城市排名等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剔除自然本底的影响。但在全国地表水水质状况评

价和饮用水源水质评价时直接参与评价，评价结果需要注明受环境本底的影响”。由于黑龙江省

生态环境厅发《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应理解为向社会公开的饮用水源水

质评价，所以其水源地中的判断为本底值污染的项目及浓度不应该扣除，而应该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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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示

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单位：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分类
执行金额（元）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163,825.10 2,705,338.20

收入（小计） 466.45 1,337,270.04

捐赠收入 - 1,32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20.80

其他收入 466.45 17,249.24

支出（小计） 318,752.51 3,197,069.20

业务活动成本 302,633.35 3,026,389.44

管理费用 16,119.16 169,077.76

筹资费用 - 1,602.00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845,539.04 845,539.04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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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华北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重庆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珠江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东海项目中心

（感谢以上资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资助方排名不分先后）

机构简介：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简称“广州绿网”）于 2015 年 3 月注册成立，长期

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服务，促进公众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广州绿网搭建了全国环境数据平台——绿网（www.lvwang.org.cn），包括环评、污染

源、环境质量、生态四大类十四小类环境数据，并针对公众的环境数据查询需要开发了

基于位置（LBS）的应用，和基于企业的环境数据检索功能。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服务号、订阅号）

mailto:office@lvwang.org.cn

